	根河市财政局
	文件

	根河市农牧水利科技局
	


根财字〔2025〕135号
关于转发《呼伦贝尔市财政局 科技局转发〈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 科技厅关于印发〈自治区本级财政科研经费管理使用负面清单〉〈新型研发机构自治区本级财政科研经费管理使用负面清单〉的通知〉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乡镇、政府，各街道、办事处，市直各部门： 
现将《呼伦贝尔市财政局 科技局转发〈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 科技厅关于印发〈自治区本级财政科研经费管理使用负面清单〉〈新型研发机构自治区本级财政科研经费管理使用负面清单〉的通知〉的通知》的通知（呼财科〔2023〕42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       根河市财政局              根河市农牧水利科技局 
2025年12月25日    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根河市财政局、根河市农牧水利科技局  2025年12月25日印发
